[bookmark: _GoBack]
关于遴选乐山市夹江县2025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实施主体的通知

为做好乐山市夹江县2025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建设，根据项目建设内容，结合我县实际，决定在全县范围公开遴选乐山市夹江县2025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实施主体，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建设内容
乐山市夹江县2025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包括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工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程、农膜回收利用工程、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工程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支撑项目等内容。
二、遴选对象及遴选标准
（一）申报主体原则上须是在我县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现从事种植、养殖、水产、秸秆收储加工、农膜回收等相关经营生产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体生产者；镇（街道）、村（社区）均可作为申报主体。
（二）申报主体须自愿承担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义务和要求，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觉接受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
（三）申报主体需具有一定的启动和运营资金基础、有配套自筹能力，并承诺自筹资金足额到位，提交承诺书。
（四）秸秆综合利用申报主体需具备一定的与秸秆利用相关或相近的产业基础，秸秆需求量或加工量较大；主体企业所处位置周边秸秆产量较大；企业法人或业务人员熟悉秸秆饲料化、肥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燃料化等业务工作，并有意愿长期从事此项工作，经实地勘察调研后，将有意愿的主体纳入本项目。
（五）农膜回收主体申报遴选。有需求建设农膜回收点的各镇（街道）上报后经实地勘察调研后，选择农膜回收、加工处理、利用比较完善且有意愿的主体纳入本项目。
（六）养殖场粪污治理申报主体自身要有一定规模的养殖量或加工量，主要针对猪、牛、禽、兔等规模畜禽养殖场的粪污处理，有粪污治理提升需求，且有意带动周边畜禽粪污进行资源化利用的主体。
（七）集中式畜禽粪污处理中心申报主体要具有一定项目运营的资金和技术实力，有一定的配套建设能力，企业经营状况正常，相关手续齐全，对运输服务组织，相关手续齐全，且有意带动和收储周边养殖畜禽粪污进行资源化利用的企业。
（八）水产养殖尾水治理主体遴选标准：为县专业水产养殖企业（合作社）、养殖户，有养殖尾水处理提升需求，经实地勘察调研后，将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主体纳入本项目。
三、遴选程序
（一）主体申报。具备条件的申报主体提供以下资料：
1.乐山市夹江县2025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实施主体遴选申报表，1张表只能申报1个项目，同一主体申报多个项目的分开填报申请（见附件1）。
2.申报主体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涉及用地、环评等手续的还应提供相关资料。
（二）组织评审。组织专业人员依据初步设计方案对申报主体申报资料和建设现场进行评审。
（三）结果公示。评审结果在县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
（四）签订承诺书（见附件2）。公示期满后，实施主体签订承诺书，按项目要求，确保自筹资金到位，保证项目质量、完成时限等要求。
（五）项目涉及全域性、普惠性的建设内容可全县统筹规划，本项目申报建设内容最终以省级批复为准。
四、申报时间
请各镇（街道）符合条件且有意愿的经营主体，于2025年9月3日以前，向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渔政股提供项目申报资料，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申报。
五、其他事项
超出报名截止时间，停止受理报名申请。本次项目遴选工作未说明事项以上级相关件精神为准。

附件：1.乐山市夹江县2025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实施主体遴选申报表
2.乐山市夹江县2025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实施主体自筹承诺书


夹江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8月27日

（联系人：白老师；联系电话：13550562972。）


附件1
乐山市夹江县2025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实施主体遴选申报表
	申报单位
（盖章）
	

	单位性质
	
	通讯地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建设需求
（内容）
	




	项目总投资（万元）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自筹资金
	

	镇（街道）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签字（盖章）


注：建设需求（内容）可另附页
附件2
乐山市夹江县2025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实施主体承诺书

夹江县农业农村局：
我单位（个人）自愿参加乐山市夹江县2025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面源污染治理项目，现已具备项目建设基本条件，项目用地和资金有保障，并承诺按期提供     万元的自筹资金用于项目建设。本单位（个人）征信良好，法人代表不在“黑名单”中。承诺申报内容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的真实、完整、准确，若填报失实、附件失真和违反规定，本单位（个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人签字：
承诺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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